2011平溪天燈這夏有藝思
「愛地球創意造型天燈比賽」簡章
一、比賽目的
    平溪的天燈產業已成為臺灣鄉鎮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結合在地產業以及學術界、藝術界的巧思舉辦「創意環保天燈比賽」，展現多樣化具創意及革新的天燈，進一步將天燈之美讓民眾認識及瞭解。
二、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三、承辦單位
赤天空股份有限公司
四、參賽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共同創作之團體。

2、作品須為參賽者親自創作，且尚未獲得各項競賽入選以上及未曾申請過獎補助之作品。
五、競賽主題
    綠色天燈愛地球：以環保概念為創作準則，建議以材質、施放原理、造型等方面進行改良。
六、作品規格
    以四呎天燈為主體，並發揮創意以環保概念運用於天燈材質、造型、燃燒及施放方式，或施放後之延伸利用等進行改良及創新。
七、報名辦法
1、請參賽者至活動官方網站下載報名簡章，將實體作品連同報名表、著作權聲明書、書面審查表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指定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62巷188號1樓「平溪天燈比賽小組收」)。親送者請於上班時間送件，週一至週五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2、經評選進入決賽者則須準備另一組相同規格的作品參與實地評選會，於指定地點施放參賽天燈。
八、比賽規則 

1、凡報名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次參賽之各項規定事項，並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議，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2、參賽作品應符合競賽主題、違反者，不予評審。且限「未曾公開發表」或「未曾在其他比賽獲獎」。

3、報名表說明文字，字體須明顯清晰。

4、進入決賽之參賽者須參與實地評選會，如無法參與者，將無條件淘汰。

5、參賽作品不得重製、抄襲他人作品違反者，不予評審；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並回收已領取之獎狀及獎金。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承辦單位無關。

6、作品一經入選，參賽者視為同意將其作品之影像拍攝、公開播映、編輯、公開傳輸及散布權授權主辦單位行使。

7、主辦單位對參賽者資料及參賽入選之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展出、宣傳及登載網頁等權利，參賽者不得異議。

8、參賽者請自行辦理作品之專利申請，俾保護權益。

9、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收退件等各項日期之延長，相關訊息並公告於主辦單位網站。

10、參賽者須配合提供作品之詳細資料，作為公開報導與展示之用。

11、每人參賽作品數量不限，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件。

12、郵寄作品者請用自行確保作品郵寄過程是否保護良好並以掛號郵件交寄，信封上請註明「愛地球創意造型天燈比賽」字樣。參賽作品因郵遞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害，主、承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13、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獎金超過新台幣13,333元者，獎金須依照規定扣除所得稅(外國國籍者扣20%中華民國國籍者扣15%)。

14、參賽者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主辦單位

得隨時公開說明解釋及調整之，請有興趣參與本比賽者留意。

九、活動時間
1、截止收件時間：100年10月3日下午5：00截止，逾期不予受理。
2、初賽評選時間：100年10月6日，新北市觀光旅遊局擇地評選。
3、 決賽入圍公布時間：100年10月7日於網站公布入選名單並電話通知。
4、實地評選會及頒獎典禮時間：100年10月16日 下午2：00於十分遊客中心舉行。
十、評審作業
1、由主辦單位聘請傳統技藝專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小組評審。
2、評審小組經實地評選決定各獎項得獎人。
3、參賽者需尊重評審之決定，對評審結果不得議異。
4、初賽預計入取50組，主辦單位有權不足額入取
5、初賽評審流程：(不對外開放)
a. 第一階段-由評審進行書面審查，評選合格者進入第二階段。

b. 第二階段-天燈實體審查。
6、初賽評分項目：
a. 主題表現30%-作品是否符合競賽主題，並充分表現。

b. 創意表現20%-包括設計理念、造形、用途、材料與技術之創新與創意等。

c. 作品可行性30%-包括量產的可能性、經濟性及是否可實地施放符合大眾之需求等。
d. 整體表現20%-作品整體表現。
7、決賽評審流程：參賽者於指定地點依序進行天燈實地施放。

8、決賽評審項目：

a. 主題表現40%-作品施放方式及材料使用是否符合環保概念。

b. 特殊創意40%-針對作品上升方式的創新性及作品造型外觀各方面是否具特殊創意。
c. 升空表現20%-作品升空表現，是否成功上升。
十一、獎勵辦法
第一名：4萬元、獎狀一紙(一名)

第二名：3萬元、獎狀一紙(一名)

第三名：2萬元、獎狀一紙(一名)

優選獎：6千元、獎狀一紙(二名)

十二、聯絡方式
洽詢專線：（02）85021365(請於上班時間上午十點至下午六點撥打，謝謝合作)

· 比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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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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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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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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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夜)

	電子信箱
	

	作品名稱
	

	著 作 權 聲 明 書
本人                參加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舉辦之『愛地球創意造型天燈比賽』活動，提供資料皆準確無誤，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本人保證確實為參賽作品之原創作人，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且同意下述事項：

1、作品一經入選，本人同意將作品之影像拍攝、公開播映、編輯、公開傳輸及散布權授權主辦單位行使。

2、主辦單位對本人參賽之資料及參賽入選之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展出、宣傳及登載網頁等權利。

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著作財產權授權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書面審查表(可依個人需求增加頁數)

	作品之設計概念
	

	簡介主題之詮釋、材料說明、創作特點等特色
	


